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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促进飞镖运动的普及

与提高，结合我国开展飞镖运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竞赛规程

中国飞镖协会制定的中国飞镖竞赛规则是全国各级飞镖比

赛执行的统一规则；各地区在组织飞镖比赛时，须依据《中国

飞镖竞赛规则》，并可根据比赛要求制定具体的比赛规程，此

规程应为组织该比赛的飞镖协会或比赛的组委会所承认。

第二条　　竞赛项目

竞赛项目可包括下列任意一项，或所有项目：

（一）男子单人赛

（二）女子单人赛

（三）男子双人赛

（四）女子双人赛

（五）男、女混合双人赛

名运动员参加。（六）团体赛：每队至少有

（七）青年组：可为单人赛、双人赛或团体赛，年龄限制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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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外。

第三条　　比赛形式

（一）淘汰赛

（二）循环赛

第四条　　运动员的行为准则

一、必须在规定的检录时间内报到，接受点名。

分钟的，即为罢赛。

二、比赛过程中必须听从裁判员的裁决，如因异议、进行

纠缠致使比赛中断

三、必须严格遵守比赛场地的使用规定。

四、除裁判员、报分员、记分员、记录员和指定的参赛运

动员外，其他任何人一律不许进入比赛区。

五、比赛过程中不得喧哗和干扰运动员投镖。

六、比赛过程中，在运动员投镖时，其他运动员必须站在

该选手身后侧

七、比赛过程中不得吸烟、吃食物、饮用含酒精饮品。

八、比赛过程中严禁携带和使用传呼机、手机等通讯设备。

九、运动员要穿着得体。比赛时上身应着有领上衣，下身

应穿长裤。严禁穿着背心、短裤、无领衫及拖鞋入场。

团体比赛，每队运动员着装应统一。双打比赛，每对运动

员着装应统一。

未经组织者允许，任何选手不得穿着带有广告材料、标

语、公司、产品名称或俱乐部名称的服装。

分钟的时

十、在比赛过程中，如出现参赛运动员的比赛用具损坏或

丢失，此运动员将被允许在裁判的陪同下，用最多

间修理或替换用具。

十一、在一场比赛过程中，如运动员因紧急原因须离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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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第五条　　场地设置（图一）

场，在此局比赛结束后、下局比赛开始前，可允许该运动员在

裁判的陪同下离开赛场一次，时间最多

十二、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之间应相互尊重，严禁烦扰

其他运动员或使用攻击性语言或动作，严禁任何非运动员的行

为（例如故意输掉一场或一轮比赛，故意拖延比赛等）。

图一（单位：米）

一、飞镖比赛的场地应设置在室内，室内高度应不低于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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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为

二、镖盘背板应为木质，并垂直于地面，颜色应为单一深

色，且不反光。

三、投镖区地面

（一）下层为一定宽度的木质地板。

（二）地板上覆盖地毯或胶皮。

（三）投镖区地面应保持清洁平坦、无障碍物。

四、投镖区

分区）的中心点到地面的垂直高度为

（一）镖盘悬挂高度

从内中心圆（

米。镖盘整体应垂直于地面。

（二）投镖距离

从镖盘正面中心点到地面垂直线顶点至投镖线的正中心点

米，是选手投镖的最短距离。

（三）投镖线

米，宽为

投镖线应为突起地面的金属、木质或塑料质地的规则线或

板，其高度不低于 米以上，与镖盘正面平行。

米。从内中心圆的中心点到投镖线正中心点的对角线长为

米。

（四）各投镖区之间的距离以两个镖盘对应一侧之间的距

离为准，此距离应不少于

第六条　　灯光要求

，尽可能使镖盘上

瓦的聚光射灯。

一、照明灯光应充足，并聚光在镖盘

的飞镖没有阴影，采用强度不小于

二、镖盘背景灯光不能太强，必须均匀，以不超过镖盘亮

度为准，使运动员在投镖时不受灯光影响。

三、观众席的亮度不得超过赛场亮度。

瓦的四、在主赛场进行决赛，应采用灯光强度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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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射灯。为保证整体效果，应使用地面灯和聚光灯，但应避

免镖盘反光。

第七条　　器材

一、飞镖（图二）

图二

（一）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自备飞镖。

厘米，硬式飞镖重量不得超过（二）飞镖长度不得超过

克。

（三）飞镖必须具备镖身和连接于镖身的镖针、镖杆和连

接于镖杆的尾翼，共四部分。

二、镖盘（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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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盘直径：

数字圈直径：

（

时的位

分、 分、分、分、

分、 分、

定的、符合国际标准的

（一）在飞镖竞赛中，必须使用由中国飞镖协会指定或认

等分琼麻质地的镖盘。

（二）分值区：此区为镖盘外圈标定分数的本分值区。

（三）双倍区：镖盘外圈的狭窄圈环，为各分值区的两倍。

（四）三倍区：镖盘内圈的狭窄圈环，为各分值区分数的

三倍。

分（绿色（五）外中心圆：此区为

分，此区为外中心圆的双倍（六）内中心圆：此区内为

区（红色

分区应在镖盘的正上方（即时钟（七）镖盘

分开始被交叉分为两种颜

分、分、

置）并为黑色，而其他分值区从

分、色，顺时针为

分、分、分、分、

分。分、

分、

分、

（八）镖盘规格尺寸

分、分、

毫米

毫米毫米；钢丝直径

毫米分隔网圈直径：

镖盘厚度：

毫米；钢丝直径

毫米

外中心圆直径：

内中心圆直径：

双倍区顶弧宽：

底弧宽：

双倍区、三倍区宽度

毫米

底弧宽：

三倍区顶弧宽：

毫米

上分值区高度：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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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值区高度：

毫米

毫米

分值区底边弧宽：

（九）镖盘上所有金属附件不应反光，镖盘上为黑、白、

红、绿四色。

三、记分板／纸（图四）

图四（单位：米）

（一）飞镖竞赛的记分板应为白色专用记分板或专用白纸。

（二）普通比赛或不公开比赛，每组设一块记分板，重要

比赛（如高水平邀请赛、表演、决赛阶段比赛），须用两块记

分板。

或镖盘两侧，与镖盘平行，距离镖盘一边

（三）在赛场中，记分板应悬挂或放置在投镖区的左前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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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副裁判长 人。

四、电子分数显示板和大型电子镖盘显示器

重大比赛或决赛阶段比赛中，应用电子分数显示板和大型

电子镖盘显示器向观众显示参赛运动员的姓名、分数、胜负局

数及飞镖落点。

五、音响器材

临场裁判员报分及宣讲员向场内运动员、观众广播应使用

音响器材。

六、计算机系统

（一）控制电子分数显示板。

（二）储存运动员成绩和制作比赛表格。

第八条　　裁判人员

一、裁判长：比赛设裁判长

（一）裁判长由主办单位委任，负责主持整个裁判工作。

（二）竞赛前，负责检查场地设施和器材，负责组织裁判

员学习规则。

（三）负责召开必要的裁判会议，比赛结束时进行总结。

（四）对比赛中发生的有关裁判方面的重大问题，有权作

最后决定。

（五）对违反规则的运动员，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六）有权处理在执行裁判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或不称职

的裁判员。

（七）审核并签署比赛成绩。

（八）闭幕时宣布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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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接开

（九）比赛结束后进行工作总结。

二、副裁判长

协助裁判长进行工作，分管赛前裁判员和记分员的学习和

培训工作，了解裁判学习情况。裁判长不在时，代理执行其职

三、裁判员

（一）赛前检查场地设施、器材是否符合规定。

（二）检查运动员服装、证件、号码和比赛器械是否符合

规则要求。

（三）判定运动员投镖是否有效，对犯规者，有权给予处

罚。

（四）监督报分、记分和比赛的进展情况。

（五）处理有争议的投镖，负责修改记分表上的错误。

（六）比赛中出现问题时与裁判长商定，发生重大问题时，

应及时报告裁判长。

（七）维护比赛秩序，清理赛场无关人员退场。

第九条　　比赛方法

一、所有单人、双人、团体比赛单局采用

始，双倍区结束。

二、单人赛、双人赛比赛局数（暂行）：

胜。

胜。

局

局

局

胜。（六）三、四名决赛：

（一）预赛：

（二）复赛：

决赛：

决赛：

（五）半决赛：

（三）

（四）

局

局

胜。

胜。

胜。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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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运动员必须在不借助其他任

场地上练习

局单人赛和（三）团体比赛包括

四、赛前练习

镖，时间不得超过

（一）每场比赛争先之前，参赛运动员允许在其专用比赛

分钟。

（二）没有裁判允许，任何人严禁在比赛专用场地内练习，

只允许在指定练习场地上练习。

五、投镖

（一）比赛时每一轮投

何设备的情况下用手投掷飞镖。

（二）运动员在投镖过程中双脚严禁同时离地，如双脚同

时离地，则为犯规，此镖不计分数。

（三）运动员在每轮投镖过程中，双脚不能以任何方式踩

踏或超越投镖线，如踩踏投镖线，此镖不计分数，不得重投；

如超越投镖线，则表示此轮未投出的镖为弃权镖，不得再投；

只记录已投出有效镖的所得分数。

（四）在投镖动作开始后，投镖手所持飞镖镖翼与眉平行

并超过肩部时即为投镖开始，在此时间以后飞镖无论以任何形

式脱离投镖的手，即为投出，此镖不得重投。

（五）飞镖被镖盘弹回、坠落地面时，此镖不得重投，不

计分数。

（六）双人、团体比赛时，运动员的投镖顺序必须按照比

赛表格上所排列的顺序投镖。

六、争先（团体、双人赛时均以一人为代表）

胜。局（七）一、二名决赛：

三、团体比赛方法

（一）循环赛：包括单循环或双循环主客场赛。

（二）淘汰赛：在锦标赛和联赛总决赛中使用。

局双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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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或裁判裁定分或

分 ），该

（一）双方运动员在练镖后开始争先，争先是以争红心的

方法进行，胜者在第一局，以及其后该场比赛中所有奇数局均

首先开始投镖；另一方在第二局及其后的偶数局首先开始投

镖。

（二）双方运动员以投硬币或其他抽签方法决定由哪一方

先投红心。

（三）争红心方法

双方运动员向圆心区各投一镖，根据飞镖距离红心的远

近决定比赛开始顺序。

双方运动员在各投一镖后，由裁判员决定哪一方的镖距

离红心近，距离红心近者为胜方。

（

在争红心时，下列情况可以重投：

双方的镖同在圆心区（

两支飞镖与红心的距离相等（重新争先将采用与前一次倒转的

顺序进行

）任何一方的镖被镖盘弹回落地。

）若第二位运动员的镖将第一位运动员的镖打落，则双

方选手可以重投。

分或如果一位运动员的镖正中圆心区（

运动员应把镖从盘上拿下，再由下一位运动员投镖。

双人或团体比赛，每对或队须派比赛表中运动员排列顺

序的第一位运动员参加争先。

七、记分（飞镖比赛的得分是通过镖针附着在镖盘表面且

在双倍区外圈金属线环绕分区内所得分数来确定）

（一）当裁判员宣布得分时，在镖盘有效分值区内的得分

有效。

（二）运动员投镖后，必须等裁判员宣布并记录得分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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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倒扣的方法

能将镖拔下。在宣布和记录得分后，飞镖应由投掷者收回，投

掷者通过此行为表示承认所宣布和记录的分数。

（三）任何一方对得分有异议时，必须在拔镖前提出，否

则无效。

（四）记分员应按照剩余分数减去得分的方法，计算再次

剩余得分。

（五）运动员的得分记录必须明显地写在记分板上，记分

板在运动员和裁判员前方与眼睛水平的位置。

（六）任何一方请求复查自己或对方上一轮剩余分数记录，

必须在自己或对方下一轮的剩余分数还未被记录前提出，如发

现上一轮剩余分数记录有误，可要求裁判进行更改；如自己或

对方下一轮的剩余分数已被记录，再发现上一轮剩余分数记录

有误，则上一轮剩余分数记录不得更改。

（七）在比赛过程中记分员以及在场其他人员，不能提示

运动员投镖所得分数或剩余分数，同时不能提示运动员所剩分

数是多少分的双倍区。

（八）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可以要求裁判员告知本人所

投中的单镖得分数或每轮投镖前的剩余分数。如果裁判员告知

的单镖得分数或每轮投镖前的剩余分数有误，而运动员结束了

错误的剩余分数，则该运动员可将这一结果认为是正确结果或

要求重新投一次。

者为胜方。

（九）任何运动员以在该盘先投中结束所需的双倍区使其

分数减为

分规则八、

分的一方为胜方，结束镖必须在所剩分

比赛开始前，双方的基本分数各为

进行比赛，以先扣到

数一半的双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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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即为爆镖，其分数仍为此轮

九、爆镖：运动员投镖后，三镖或三镖内任意一镖的分数

超过所剩余的分数或只剩

投镖前的分数。

第十条　　男、女单项比赛（单人赛和双人淘汰赛）

一、预赛

（一）全体运动员报名后，组委会以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

并安排预赛对局表。

（二）按预赛对局表的顺序，确定参赛运动员的号码。

（三）在预赛开始前，将运动员号码和预赛对局表发到运

动员手中。在赛场公告栏中，张贴预赛对局表。

（四）预赛场地按比赛规模分成若干赛场，运动员分到若

干赛区比赛。

二、复赛

（一）预赛结束后，由记录处将复赛对局表制作完成。

（二）复赛前，将复赛表交到运动员手中，并张贴在赛场

公告栏中。

（三）复赛也分成若干赛区进行比赛。

三、半决赛、决赛

半决赛和决赛阶段比赛分先后在同一赛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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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弃权、罢赛及拒绝领奖的处罚

一、对报名后、检录前弃权的运动队及运动员予以取消所

有项目的比赛资格。

二、在竞赛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拒绝继续比赛为罢赛。

对罢赛运动队及运动员除不计队或个人名次外，对该队及个人

给予停止参加全国性比赛一年的处分。

三、运动队或运动员因某种原因拒绝领奖，给予该队及运

动员取消比赛名次、停止参加全国性比赛两年的处分。

四、对拒不服从裁判裁决以及有严重粗鲁行为并严重影响

比赛进行、造成极坏影响的运动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取消其单

项比赛资格或全部比赛资格的处分。

第十二条　　对镖盘上某镖的分值发生疑问时，记分员或运

动员在拔镖之前向裁判员提出，由裁判员判决，裁判员的判决

将是最终判决。

第十三条　　关于记分表上分值的任何争议，必须提交裁判

员解决。裁判员对分值的改动，必须在拔镖前进行。裁判员及

有关运动员应在修改分值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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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对每天的成绩有疑问，应在当天向裁判委员会

不得拖延，以便在发奖之前进行更正。提出

第十五条　　运动员对裁判员的判决有争议时，可通过领队

在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如争议的问题影响到名次或奖牌的归属问题，则应在仲裁

委员会做出裁决后发奖。

第十六条　　竞赛规则的解释权属于中国飞镖协会。

第十七条　　任何在竞赛规则中没有清楚涉及到的问题由中

国飞镖协会决定，其决定是最终的，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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